
语言学社选举委员会会议记录

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二日

会议时间：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二日　十四时整
会议地点： 语言学社选举委员会会议室
主 持 人： 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怀瑜
记 录 人： 选举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顾清辞

一、出席情况

应到选举委员会成员十一名，实到十名，缺席一名，达法定人数。

出席（十名）：

陆怀瑜（主任委员）

姜承远（副主任委员）

方静言（副主任委员）

秦若白（委员，社员会议提名）

周以宁（委员，社员会议提名）

傅逸安（委员，社长提名）

许之恒（委员，督察院提名）

叶思齐（委员，语研院提名）

钟映桐（委员，财政委员会提名）

谢明远（委员，仲裁团提名）

缺席（一名）：

林正清（委员，社团管理委员会提名，事假）

已于会前告知书记处并陈明事由。

二、主持人开会

陆怀瑜：到会十名，超过三分之二，法定人数到了，开会。

简单说一下背景。本委员会六月四日成立，主任委员经社员会议选出，两位

副主任委员七日到任，委员抽签九日在督察院监督下完成。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正

式开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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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社员会议第二三五次会议刚通过《社长及副社长选举与罢免法》，加上之

前通过的《公职人员选举与罢免法》修正案（二）、《选举诉讼法》，选举这一块的

法律框架算是齐了。今天的核心议题就一件事：第八届社员会议代表选举和正副

社长选举，要不要合在一起办、怎么办。

三、议事事项

第一案：二合一选举方案

陆怀瑜：先把问题摆出来。社员会议代表任期一年，按组织法第六条，新一

届要在上届届满前两个月内产生。社长那边也一样，选举与罢免法第十六条要求

上届届满前选出来。两场选举撞到一块了。我们初步考虑是合在同一天投票，想

听听大家意见。

傅逸安：我先泼一盆冷水。我们这个委员会成立到今天满打满算八天，一场

选举都没办过，上来就搞二合一？社长选举用排序复选制，定区代表是分选举区

投票，两套规则、两种选票、两套计票程序——我觉得风险太大了。不如先办一

场练练手，哪怕两场选举隔一个星期也好。

周以宁：傅委员，隔一个星期是好听，实际上你想想——动员社员跑两趟投

票所？第二场投票率肯定塌。而且我们人手就这么多，办两场意味着所有人连轴

转两个星期。

傅逸安：投票率低是社员自己的事，我们不该为了保投票率就把两场不同性

质的选举捆在一起。万一计票出了差错呢？那就不是投票率的问题了，是选举公

信力的问题。

姜承远：我理解傅委员的顾虑，但有个办法可以降低风险——同一天投票，投

票箱分两组，开票也分两条线。选票长得不一样，投票箱颜色不一样，唱票员计

票员各配一套，物理上就隔开了。混淆的概率很低。

方静言：补充一个法律上的衔接问题。代表选举按选举区投票，社长选举全

社一个选举区。但操作上并不冲突——选举区的投票所同时兼社长选举的投票所

就行了。选举人进来，先领代表选票投一张，再领社长选票投一张，两个箱子分

开放。公告里写清楚就没问题。

傅逸安：好吧，如果分箱分线，我不反对。但我保留一个意见：万一到时候

出了重大纰漏，比如选票搞混了或者计票结果对不上，我们要有预案。

陆怀瑜：这个意见记下来。具体预案我们后面安排选务工作时再讨论。先付

表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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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二合一选举方案】赞成 9，反对 1（傅逸安），弃权 0。达六票，方

案通过。

傅逸安：我投了反对，不是反对合并本身，是反对在没有预案的情况下就通

过。请记录。

第二案：投票日期及选务日程

陆怀瑜：接下来定日子。法律要求投票日提前至少一个月公布。今天六月十

二号，如果今天发公告，最早投票日是七月十二号。

钟映桐：我想提一个不同的思路。能不能把选举推迟到九月？九月开学之后

三个年级齐了，新高一也入了社，选举区正常划三个，代表二十四名一个不少。现

在硬要七月投票，高三毕业了不算、新高一还没来，等于拿两个年级选一届“残

缺”的社员会议。

周以宁：不行。九月的话中间三个月谁管事？高三的人走了，现在的社长、议

长——要是他们也是高三的呢？到时候社长出缺、议长出缺，全靠代理。三个月

没有正式领导班子，社团还转不转了？

钟映桐：代理不也是依法行使职权吗？纲领第十三条写得清清楚楚，社长出

缺副社长代理。熬三个月完全合法。

许之恒：合法归合法，但不正常。代理毕竟只是代理，拖三个月，行政效率、

立法进度全要打折扣。而且社员会议组织法第六条写的是“任期届满前两个月内

产生”，不是“下学期再说”。我们没有法律依据把选举拖到九月。

秦若白：对，组织法那句话是刚性的。我们不遵守，仲裁团那边就有人可以

告我们。

钟映桐：那好，我正式提出来：推迟选举至九月。既然大家觉得不妥，那就

投一票定个生死。

陆怀瑜：钟委员提出替代方案，先就此表决。推迟选举至九月开学后举行，作

为重大事项须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不对，这不是候选人资格撤销之类的重大事

项，按普通事项处理，过半数即可。但这是一个替代方案，如果通过，第二案后

续日程就不用讨论了。

【表决·钟映桐替代方案：推迟选举至九月】赞成 3（钟映桐、傅逸安、叶

思齐），反对 6，弃权 1（谢明远）。未达六票，替代方案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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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思齐：说明一下我为什么投了赞成——我同意许委员说的时间紧迫，但三

个年级选出来的社员会议确实比两个年级的更有代表性。我投赞成不是觉得非拖

不可，是觉得这个方案值得认真考虑。既然没通过，那就七月办。

陆怀瑜：好，回到七月十二号的方案。姜承远拿个日程出来。

姜承远：日程草案如下。六月十二号，就是今天，发选举公告。六月二十号到

六月二十八号，候选人和组合登记期。七月二号到三号审查资格、公布候选人名

册、抽号次。六月二十八号到七月十一号是选举活动期间。七月十二号投票。七

月十五号前公布结果。

许之恒：等等，登记截止六月二十八号——这个日子有问题。法律说截止日

期不得早于投票日前十四日，七月十二号往前推十四天是六月二十八号，刚好卡

在下限。也就是说六月二十八号是法律允许的最早截止日。那为什么不往后放一

放？

姜承远：往后放的话审查时间就不够。你想，截止到七月一号，七月二号三

号审查，其实就两天。如果截止到七月五号——那离投票只剩七天了，审查、公

布名册、抽签、印选票，全挤在一个星期里，来不及。

周以宁：我觉得六月二十八号挺好。登记期从二十号到二十八号，九天够了。

想选的人早就在准备了，不会等到最后一天才来报名。

许之恒：九天？组合登记不是一个人的事，社长候选人要找副社长搭档，两

个人要谈政见、写材料——

周以宁：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法律给的窗口就这么大，我们总不能因为候选

人还没想好就替他们延期吧。

方静言：我折中一下。截止日定六月三十号，比二十八号多两天，也在法律

允许的区间内。审查放七月一号到三号，三天。这样登记期有十一天，审查有三

天，各方面都宽裕一点。

姜承远：六月三十号可以。那我修改一下日程。

陆怀瑜：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选举人名册。高三到底算不算。

谢明远：这个其实简单。七月十二号投票，如果那天高三已经毕业了，纲领

第八十二条说毕业即丧失社员身份，那他们就不是选举人。关键是“毕业”这个

时间点怎么界定。

姜承远：我去跟学校教务处确认。一般来说高三六月底就走完离校手续了，七

月十二号肯定已经毕业。但这个必须拿到正式的日期才行，不能靠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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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怀瑜：那名册编造就等这个日期确认了再说。先定一个时限：六月二十五

号前完成初稿对外公布。另外排序复选制的计票细则也要在投票日前搞出来，叶

委员之前提过，建议六月底前公布。

整理一下修改后的日程方案，付表决。

选务日程方案（普通事项，需六票）：

一、二〇二六年六月十二日，发布选举公告，载明投票日、选举区划分

原则及候选人（含组合）登记办法。

二、六月二十五日前，完成选举人名册初稿并对外公布。

三、六月二十日至六月三十日，候选人及组合登记期。

四、七月一日至三日，资格审查、候选人名册公布及号次抽签。

五、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选举活动期间。

六、六月三十日前，公布排序复选制计票细则。

七、七月十二日，投票日。

八、七月十五日前，公布选举结果。

【表决·选务日程方案】赞成 8，反对 1（钟映桐），弃权 1（傅逸安）。达

六票，方案通过。

钟映桐：反对理由：我还是觉得整个时间太赶了。

傅逸安：弃权。日程本身没问题，我担心的是执行力——说到底我们一场选

举都没办过。

第三案：选举区划分及席位分配

陆怀瑜：下面讨论代表名额怎么分。按组织法，代表二十四名：定区十二、比

例六、不定六。问题是——如果高三不参选，不定代表只能抽两个年级各两名，共

四名，少了两名。总数就变成二十二名。

方静言：从法律上讲，纲领第二十条说“空缺席位不得占用，其数额自该届

代表总额中扣除”。不定代表少两名，总额就是二十二。

— 5 —



许之恒：我反对这个解释。纲领说的是“空缺”，空缺是指有人辞职或者被罢

免之后的缺额。现在这个情况不是空缺，是一整个年级还没有——性质不一样。纲

领写了“二十四名”，这是宪法性的数字，不能我们说减就减。我的意见是：先请

仲裁团就这个问题做一个纲领解释，然后再定。

周以宁：那要等多久？仲裁团释宪没有时限规定，万一拖一个月呢？选举还

办不办了？

许之恒：选举照办，但代表总额的问题可以暂时搁置——

周以宁：搁置？你投票率怎么算？社长选举要百分之五十的投票率，分母是

选举人名册上的人数，跟代表总额没关系。但是社员会议这边呢，代表选举的最

低当选门槛、法定人数，都要看代表总额是多少。你搁置总额，后面一连串数字

都定不了。

叶思齐：周委员说得对，总额不能搁置。不过许委员的法律顾虑也有道理。我

建议这样：我们先按二十二名推进选务，同时致函仲裁团，请求就“仅有两个年

级时代表总额是否应减少”作纲领解释。如果仲裁团在投票日前回复了，我们依

其裁定调整；如果没回复，就按二十二名执行。

许之恒：这个我可以接受。但是公告里必须写清楚，暂定二十二名是本委员

会的操作方案，不是最终定论。仲裁团如有不同意见，以仲裁团为准。

陆怀瑜：好。那就把“致函仲裁团”写进决议。现在说定区代表怎么分——

十二个席位，两个年级。

姜承远：各六名，最简单。

周以宁：我不同意直接各六名。高一今年招的班比高二多了两个班，社员人

数差距可能不小。六比六的话高一每个代表平均代表的人更多，不公平。应该按

人数比例来分。

秦若白：那万一比例算出来是八比四呢？法律说每年级不少于三名，四名虽

然达标了，但高二只有四名代表而高一有八名——高二那边肯定不服。

周以宁：不服也是依法分配的结果啊。法律保底是三名，不是六名。

傅逸安：我倒觉得各六名省事。实际上两个年级人数差不了那么多，可能就

差百分之十到二十。为了这点差距搞比例分配，多算一堆数字，不值当。

钟映桐：同意傅委员。

陆怀瑜：这样吧，两个方案都表决一下。方案甲：按各年级社员人数比例分

配，每年级不少于三名。方案乙：各六名。先投方案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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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方案甲：按人数比例分配定区代表】赞成 3（周以宁、许之恒、叶

思齐），反对 5，弃权 2。未达六票，方案甲否决。

陆怀瑜：方案甲没过。投方案乙。

【表决·方案乙：高一高二各六名定区代表】赞成 8，反对 1（周以宁），弃

权 1（许之恒）。达六票，方案乙通过。

周以宁：反对。我还是认为各六名忽视了人数差异。但既然通过了，我服从。

陆怀瑜：好。各年级内部按班级怎么划选举区，等名册出来再说，留到第二

次会议。现在讨论新高一入学后怎么办。

叶思齐：新高一入社后，本委员会应另行办理该年级的定区代表补选和不定

代表抽签，代表总额恢复到二十四名。这个写进公告和决议里就行。

谢明远：补选的时间呢？九月开学，新生入社、名册编造——快的话九月底

十月初能办。

陆怀瑜：具体时间到时候另行公告，今天不定死。综合以上讨论，出一个整

体方案。

选举区划分及席位分配方案（普通事项，需六票）：

一、本届选举以高一、高二两个年级为选举单位。高三年级社员若于投

票日前已丧失社员身份，不列入选举人名册。

二、定区代表十二名，高一、高二各六名。各年级内部选举区划分以班

级为最小单位，由本委员会于选举人名册编造完成后审定公布。

三、不定代表四名，高一、高二各抽签两名。

四、比例代表六名，依法按各政党及无党籍代表于定区代表选举之总得

票数比例分配。

五、本届社员会议代表暂定二十二名。本委员会同时致函仲裁团，就仅

有两个年级时代表总额是否应当减少一事请求纲领解释；仲裁团于投票

日前作出回复者，从其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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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学年高一年级社员登记完成后，本委员会依法办理该年级定区代

表补选及不定代表抽签，届时代表总额恢复至二十四名。补选及抽签之

具体时间另行公告。

【表决·选举区划分及席位分配方案】赞成 8，反对 0，弃权 2（许之恒、谢

明远）。达六票，方案通过。

许之恒：弃权。我对法律依据仍有保留，但加了致函仲裁团这一条，总比之

前好。

第四案：选务工作安排

陆怀瑜：最后一案，落实几个具体事项。

第一，投票所和开票所。姜承远说说。

姜承远：投票所两个，一个年级一个，放在各年级教学楼底层大厅。每个投票

所设主任管理员一名、管理员两名。社长选票和代表选票在同一投票所发放，投

票箱分两组、标明颜色。开票所一个，放社团活动室，设主任管理员一名、管理员

四名，唱票员和计票员各两组——一组开代表选票，一组开社长选票，互不干扰。

傅逸安：管理员从哪里找？我们一共就十一个人。

姜承远：组织法第十五条允许我们设选务工作小组，从社员中招募。投票所

管理员不需要是委员会成员。

傅逸安：那要确保招来的人跟候选人没有利害关系。

陆怀瑜：这是当然。第二，监察员。

许之恒：督察院派。投票所各至少一名，开票所至少三名，我们发函请督察

院安排就行。六月底前发函，给督察院留两个星期准备。

陆怀瑜：第三，排序复选制计票细则。

方静言：这个我来牵头。细则要覆盖几个关键问题：顺位怎么标、什么样的

票算有效、选票上的顺位填不完整算不算废票、淘汰的时候平票怎么处理。叶委

员和谢委员协助。六月二十五号前拿出草案，第二次会议审。

周以宁：我提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到时候只有一个组合登记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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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静言：有可能。《社长及副社长选举与罢免法》第二十条说了，只有一个组

合的话不用排序复选制，改同意投票。这个在细则里也要写清楚切换条件。

陆怀瑜：第四，选举票设计和印制。

姜承远：代表选票按选举区分别印，各选举区的候选人不一样。社长选票全

社统一，印各组合的号次和两位候选人姓名，留顺位标注栏。设计稿等候选人名

册公布以后再定，留五天出稿和印制。投票印章同步做。

叶思齐：五天够吗？

姜承远：候选人名册七月三号公布的话，八号定稿付印，十二号投票——中

间四天。说实话有点紧。能不能把印制的准备工作提前？比如选票的格式、版面

先定好，候选人名册一出来就填名字上去，直接印。

秦若白：可以。格式和版面不涉及候选人信息，提前设计没问题。

陆怀瑜：那就这么办。整体付表决。

选务工作安排方案（普通事项，需六票）：

一、投票所设两处（各年级教学楼各一处），开票所设一处（社团活动室）。

投票箱按选票类别分两组设置，标以不同颜色。管理员、唱票员、计票

员人选由本委员会另行委任，并排除与候选人有直接利害关系者。

二、六月底前致函督察院，请依法委派投票所及开票所监察员。

三、排序复选制计票细则由方静言副主任委员牵头起草，叶思齐、谢明

远协助，六月二十五日前出草案，经第二次会议审议后于六月三十日前

公布。

四、选举票格式与版面由姜承远副主任委员提前设计；候选人名册公布

后五日内填入候选人信息、定稿付印。投票印章同步制造。

五、依《选举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五条设立选务工作小组，统筹投票所

与开票所日常选务，成员由主任委员指定。

傅逸安：我对第一项有意见。“排除与候选人有直接利害关系者”这句话太笼

统了，什么叫“直接利害关系”？同班算不算？同一个政党算不算？

方静言：组织法第十七条有回避条款——“与本人或其所属团体存在直接利

害关系之选举、罢免事项，应及时声明并回避”。这是对委员会成员的要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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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虽然不是委员会成员，但参照适用合情合理。至于“直接利害关系”的定义——

同班不一定算，但候选人的竞选团队成员、直系亲属，肯定算。

傅逸安：那能不能把“候选人竞选团队成员及直系亲属”这种说法写进去，别

光留一个“直接利害关系”让人猜？

陆怀瑜：道理是对的，但今天时间有限，这种细则留给选务工作小组去定吧。

决议里保留“排除直接利害关系者”的原则性表述，具体标准由工作小组制定。

傅逸安：行。那我不再反对。

陆怀瑜：付表决。

【表决·选务工作安排方案】赞成 9，反对 0，弃权 1（钟映桐）。达六票，

方案通过。

四、散会

陆怀瑜：四项议事事项都处理完了。汇总一下本次会议决议：

第一案：通过二合一选举方案——第八届社员会议定区代表选举与正副

社长选举合并于同日举行，投票箱分两组。

第二案：否决推迟至九月之替代方案；通过选务日程——今日发布选举

公告，六月二十日至六月三十日受理候选人登记，七月十二日投票。

第三案：否决按人数比例分配定区代表之方案；通过高一、高二各六名

定区代表、各两名不定代表，本届代表暂定二十二名；致函仲裁团请求

纲领解释；新高一入学后另行补选。

第四案：通过选务工作安排——投票所两处、开票所一处、致函督察院

委派监察员、排序复选制细则六月底前公布。

书记处会后拟选举公告，经我副署后发布。第二次会议定在六月二十五日，届

时审排序复选制细则草案、选举区划分和选举人名册。

散会。时十六时四十五分。

本记录由选举委员会书记处记录，经全体出席委员于下次会议确认后，由主任委员陆怀瑜与书记顾清辞共同

签署，付托社团管理委员会档案部保存，保存期不少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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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员（签署）：

陆怀瑜

记录（签署）：

顾清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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